
第二篇 交通法制 

第一章   交通法律之制定與修正 

第二節 交通法律之修正 

交通部主管之法律 100年度計修正 11案如下： 

法 案 名 稱 制 定 要 點 總 統 公 布 時 間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 

為避免 14 歲以下孩童處於易發生危險之環境，

總統令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

條文，主要係修正第 2 項，增訂汽車駕駛人因

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十四歲之人者，按其吊扣

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。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

1000007524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年二月十五日施

行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9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09721

號 

船員法 為推動遊艇活動，增訂有關法規，並修正船員

退休金制度，以確保船員權益，總統令修正公

布船員法相關條文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20611

號 

發展觀光條例 為基於便民及推廣大眾運輸原則，修正非旅行

業者亦得代售日常生活所需國內海、陸、空運

輸事業之客票，總統令修正公布發展觀光條例

第 27 條條文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13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67841

號 

郵政法 為落實立法保障隱私權及與國際接軌，並兼顧

郵政普及服務義務之目的，總統令修正公布郵

政法第 10、49 條條文；刪除第 20 條條文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7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79381

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 

為降低車輛死亡率並增加乘車安全性，將強制

繫安全帶之範圍納入後座乘客，總統令修正公

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條文；行政院

院臺交字第 1000031473 號令定自一百年八月一

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1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90951

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 

明定特種車輛避讓方法並提高不避讓之罰則；

增列接送行動不便之人臨時停車不受三分鐘之

限制；增列使用行動輔具之身心障礙者不予處

罰之規定，總統令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
條例第 45、55、78 條條文；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

1000036108 號令定自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

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8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97621

號 

停車場法 為提高停車場使用週轉率，合理訂定計費單 總統令 



法 案 名 稱 制 定 要 點 總 統 公 布 時 間 

元，並保障用車人權益，總統令修正公布停車

場法第 14條及第 17條。 

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9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2371

號 

船員法 為符合國際公約，順應國內外海運市場發展情

勢，傳承中高齡船員於海運實務上之經驗與技

術，兼顧船員身心狀況堪任且勞資雙方合意

下，得於 65歲後繼續服務，總統令修正公布船

員法第 51 條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9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3871

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 

為修正有關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行駛路權相關

規定，總統令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第 92 條條文；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

之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3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801

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 

為因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救濟事

件，司法院將規劃改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，總

統令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、85-

3、87 條條文；刪除第 88、89、90-2 條條文；

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3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691

號 

商港法 因應我國航港體制改革之規劃，於交通及建設

部下設立航港局，專責辦理航政及港政公權力

事項，港務局則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

專營國際港埠經營業務，並依實務現況需要而

作全盤之修正，總統令修正公布商港法全文 76 

條；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10001792 號令發布  

定自一百零一年三月一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28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3541

號 

 


